
10.变更

10. 1
 

变更的范围
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形的,
 

应按照本条约定进行变更:
 

(1)增加或减少合同中任何工作,
 

或追加额外的工作;
 

(2)取消合同中任何工作,
 

但转由他人实施的工作除外;
 

(3)改变合同中任何工作的质量标准或其他特性;
 

(4)改变工程的基线、
 

标高、
 

位置和尺寸;
 

(5)改变工程的时间安排或实施顺序。
10. 2

 

变更权

发包人和监理人均可以提出变更。 变更指示均通过监理人发出,
 

监理人发出变更指示前应征得发包人同意。 承包人收到经发包人签认

的变更指示后,
 

方可实施变更。 未经许可,
 

承包人不得擅自对工程的

任何部分进行变更。
涉及设计变更的,

 

应由设计人提供变更后的图纸和说明。 如变更

超过原设计标准或批准的建设规模时,
 

发包人应及时办理规划、
 

设计

变更等审批手续。
10. 3

 

变更程序

10. 3. 1
 

发包人提出变更

发包人提出变更的,
 

应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发出变更指示,
 

变更

指示应说明计划变更的工程范围和变更的内容。
10. 3. 2

 

监理人提出变更建议

监理人提出变更建议的,
 

需要向发包人以书面形式提出变更计

划,
 

说明计划变更工程范围和变更的内容、
 

理由,
 

以及实施该变更对

合同价格和工期的影响。 发包人同意变更的,
 

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发出

变更指示。 发包人不同意变更的,
 

监理人无权擅自发出变更指示。
10. 3. 3

 

变更执行

承包人收到监理人下达的变更指示后,
 

认为不能执行,
 

应立即提

出不能执行该变更指示的理由。 承包人认为可以执行变更的,
 

应当书

面说明实施该变更指示对合同价格和工期的影响,
 

且合同当事人应当

按照第 10. 4 款〔变更估价〕约定确定变更估价。
10. 4

 

变更估价

10. 4. 1
 

变更估价原则
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变更估价按照本款约定处理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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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有相同项目的,
 

按照相同项目单

价认定;
 

(2)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无相同项目,
 

但有类似项目的,
 

参照类似项目的单价认定;
 

(3)变更导致实际完成的变更工程量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

书中列明的该项目工程量的变化幅度超过 15%的,
 

或已标价工程量清

单或预算书中无相同项目及类似项目单价的,
 

按照合理的成本与利润

构成的原则,
 

由合同当事人按照第 4. 4 款〔商定或确定〕确定变更工作

的单价。
10. 4. 2

 

变更估价程序

承包人应在收到变更指示后 14 天内,
 

向监理人提交变更估价申

请。 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变更估价申请后 7 天内审查完毕并

报送发包人,
 

监理人对变更估价申请有异议,
 

通知承包人修改后重新

提交。 发包人应在承包人提交变更估价申请后 14 天内审批完毕。 发

包人逾期未完成审批或未提出异议的,
 

视为认可承包人提交的变更估

价申请。
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调整应计入最近一期的进度款中支付。
10. 5

 

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

承包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的,
 

应向监理人提交合理化建议说明,
 

说

明建议的内容和理由,
 

以及实施该建议对合同价格和工期的影响。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
 

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合理

化建议后 7 天内审查完毕并报送发包人,
 

发现其中存在技术上的缺

陷,
 

应通知承包人修改。 发包人应在收到监理人报送的合理化建议后

7 天内审批完毕。 合理化建议经发包人批准的,
 

监理人应及时发出变

更指示,
 

由此引起的合同价格调整按照第 10. 4 款〔变更估价〕约定执

行。 发包人不同意变更的,
 

监理人应书面通知承包人。
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,

 

发包人

可对承包人给予奖励,
 

奖励的方法和金额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。
10. 6

 

变更引起的工期调整
 

因变更引起工期变化的,
 

合同当事人均可要求调整合同工期,
 

由

合同当事人按照第 4. 4 款〔商定或确定〕并参考工程所在地的工期定

额标准确定增减工期天数。
10. 7

 

暂估价

暂估价专业分包工程、
 

服务、
 

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明细由合同当事

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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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7. 1
 

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

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,
 

采取以下第 1 种方式确定。 合

同当事人也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选择其他招标方式。
第 1 种方式:

 

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,
 

由承包人招标,
 

对该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按照以下约定执行:
 

(1)承包人应当根据施工进度计划,
 

在招标工作启动前 14 天将招

标方案通过监理人报送发包人审查,
 

发包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

招标方案后 7 天内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。 承包人应当按照经过发包人

批准的招标方案开展招标工作;
 

(2)承包人应当根据施工进度计划,
 

提前 14 天将招标文件通过监

理人报送发包人审批,
 

发包人应当在收到承包人报送的相关文件后 7
天内完成审批或提出修改意见;

 

发包人有权确定招标控制价并按照法

律规定参加评标;
 

(3)承包人与供应商、
 

分包人在签订暂估价合同前,
 

应当提前 7
天将确定的中标候选供应商或中标候选分包人的资料报送发包人,

 

发

包人应在收到资料后 3 天内与承包人共同确定中标人;
 

承包人应当在

签订合同后 7 天内,
 

将暂估价合同副本报送发包人留存。
第 2 种方式:

 

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,
 

由发包人和承包

人共同招标确定暂估价供应商或分包人的,
 

承包人应按照施工进度计

划,
 

在招标工作启动前 14 天通知发包人,
 

并提交暂估价招标方案和工

作分工。 发包人应在收到后 7 天内确认。 确定中标人后,
 

由发包人、
 

承包人与中标人共同签订暂估价合同。
10. 7. 2

 

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
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

项目,
 

采取以下第 1 种方式确定:
 

第 1 种方式:
 

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,
 

按本项约

定确认和批准:
 

(1)承包人应根据施工进度计划,
 

在签订暂估价项目的采购合同、
 

分包合同前 28 天向监理人提出书面申请。 监理人应当在收到申请后

3 天内报送发包人,
 

发包人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14 天内给予批准或提出

修改意见,
 

发包人逾期未予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的,
 

视为该书面申请

已获得同意;
 

(2)发包人认为承包人确定的供应商、
 

分包人无法满足工程质量

或合同要求的,
 

发包人可以要求承包人重新确定暂估价项目的供应

商、
 

分包人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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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承包人应当在签订暂估价合同后 7 天内,
 

将暂估价合同副本

报送发包人留存。
第 2 种方式:

 

承包人按照第 10. 7. 1 项〔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

目〕约定的第 1 种方式确定暂估价项目。
第 3 种方式:

 

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。
承包人具备实施暂估价项目的资格和条件的,

 

经发包人和承包人

协商一致后,
 

可由承包人自行实施暂估价项目,
 

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

用合同条款约定具体事项。
10. 7. 3

 

因发包人原因导致暂估价合同订立和履行迟延的,
 

由此

增加的费用和(或)延误的工期由发包人承担,
 

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

润。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暂估价合同订立和履行迟延的,
 

由此增加的费

用和(或)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。
10. 8

 

暂列金额

暂列金额应按照发包人的要求使用,
 

发包人的要求应通过监理人

发出。 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协商确定有关事项。
10. 9

 

计日工
 

需要采用计日工方式的,
 

经发包人同意后,
 

由监理人通知承包人

以计日工计价方式实施相应的工作,
 

其价款按列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

或预算书中的计日工计价项目及其单价进行计算;
 

已标价工程量清单

或预算书中无相应的计日工单价的,
 

按照合理的成本与利润构成的原

则,
 

由合同当事人按照第 4. 4 款〔商定或确定〕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。
采用计日工计价的任何一项工作,

 

承包人应在该项工作实施过程

中,
 

每天提交以下报表和有关凭证报送监理人审查:
 

(1)工作名称、
 

内容和数量;
 

(2)投入该工作的所有人员的姓名、
 

专业、
 

工种、
 

级别和耗用

工时;
 

(3)投入该工作的材料类别和数量;
 

(4)投入该工作的施工设备型号、
 

台数和耗用台时;
 

(5)其他有关资料和凭证。
计日工由承包人汇总后,

 

列入最近一期进度付款申请单,
 

由监理

人审查并经发包人批准后列入进度付款。

4


